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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做好

第14号“莫兰蒂”台风物业管理区域灾后

恢复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局、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今年第14号超强台风“莫兰蒂”对我市造成了严重影响。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部署，现就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灾后的各项恢复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重视灾后恢复

各区建设局要加强对物业管理区域灾后恢复工作的指导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立即部署、细化安排，积极投入灾后自救工作，全力以赴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灾后生活生产秩序的恢复工作。
二、开展灾后自救，尽快恢复秩序

各区建设局要指导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做好灾后恢复工作，对受损较严重的物业管理项目要跟踪、督促企业开展灾后恢复相关工作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分清主次，制定物业管理区域灾后恢复方案，报业主委员会决定后尽快组织实施。要尽快对积水区域进行清淤排水，特别是地下室（含地下车库和设备房）淹水的，要集中力量，立即组织排水；要及时清扫物业管理区域残枝断叶和垃圾，清理、加固、修复倒伏树木和受损公共设施，尽快恢复干净整洁的环境；要进一步开展排查，及时消除各项安全隐患，避免发生次生灾害，重点排查围墙、靠近山体的挡土墙、户外广告牌等，对于企业无法自行解决的重大隐患，要及时上报；要继续保持警惕，注意防范暴雨，做好防涝工作；要协助卫生防疫部门做好小区卫生防疫工作；要协助业主做好窗户破损、渗水漏水等修复工作。
三、加强宣传工作，营造良好氛围

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通过广告栏、微信、APP等各种渠道向业主宣传灾后自救的常识和注意事项，增强业主对恢复秩序的信心，指导和发动居民开展小区的灾后自救工作，与业主进行沟通协商，妥善处理业主的困难和诉求，努力营造良好的灾后恢复的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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